
营业性演出审批服务指南
一、适用范围

本业务手册规定了营业性演出审批的工作程序，适用于营业性演出的审批咨询、申请和办理。营业性演出是指内地文艺表演团体及演员参加的营业性演出。举办募捐义演和其他符合《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二条所述方式的公益性演出按本手册办理。

二、审批基础

（一）事项名称

事项：营业性演出活动的审批。

分项：举办、变更、增加演出地备案。

（二）法规依据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28号)第十四条；《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文化部第47号令）第十八条、第十九条；《文化部关于做好取消和下放营业性演出审批项目工作的通知》(文市发〔2013〕27号)。
（三）实施机关
县级文化行政部门

（四）审批数量

无数量限制
（五）审批人员

审批人员应当具备相应的法律知识和专业技能，应当接受法律和相应的业务培训、考核。

（六）批准文书

同意举办内地文艺表演团体、个人参加的营业性演出的批准文件（附带演员名单及节目单，加盖骑缝章）。

（七）审批时限

受理期限：5个工作日。申报材料符合受理条件的，予以受理；不符合条件的，一次性告知相对人；超过受理期限未予答复的，视为受理。

办理期限：3个工作日。

（八）审批服务

在受理窗口为服务对象提供业务咨询及统一办理服务。

（九）审批收费

不收费
三、审批咨询

（一）业务描述

依据本手册，对本行政审批事项申请程序、申请材料、申请条件等政策和办理咨询进行解答。

（二）咨询责任人

窗口接待人员
（三）咨询岗位的职责和权限

申请人通过来访、来电、来信（函）等方式，咨询有关办理事宜时，窗口接待人员应一次性将其所要办理事项的依据、申请范围﹑申请条件﹑所需的材料、办理时限、程序告知申请人。

（四）咨询途径

1.窗口咨询：（地址）

2.电话咨询：（电话）

3.网上咨询：（网址）

4.信函咨询：（通信地址）

（五）咨询处理程序和期限

1.申请人通过电话或窗口向窗口接待人员咨询，窗口接待人员对于申请人所咨询的问题能做出明确回答的，直接给予答复。

2.窗口接待人员对于申请人所咨询的问题不能做出明确回答的，由窗口负责人或其他办事员给予答复。

3.窗口接待人员对于申请人所咨询的问题不能做出明确回答的并且无其他人员在场的情况下，窗口接待人员应留下申请人的联系方式，1个工作日内给予答复。

4.窗口接待人员、办事人员和负责人对于申请人所咨询的问题都不能做出明确回答的，窗口接待人员应留下申请人的联系方式，经征询相关单位意见后1个工作日内给予答复或向申请人提供相关的咨询途径。

四、审批程序

（一）受理

受理人员应当核对以下材料：

1. 营业性演出申请登记表；

2. 《营业性演出许可证》副本（或者《演出场所经营单位备案证明》副本、《个体演员备案证明》）复印件；

3. 演员名单（包括：姓名、性别、出生日期、身份证件类型及号码、职务）、演员有效身份证明复印件和参演的文艺表演团体的《营业性演出许可证》副本复印件，有效身份证明是指身份证、驾驶证、护照、军官证、士兵证、警官证；

4. 演出协议或文艺表演团体、演员同意参加的书面函件（包括但不限于演出举办单位名称、演出名称、演出地点、演出日期等内容）,个体演员自行举办演出的不用提交此项材料；

5. 如有未成年人参加营业性演出，应当提供其监护人出具的书面同意函件；

6. 场地证明：演出举办单位（个人）与演出场所的协议或演出场所出具的场地证明（协议或场地证明中应包括但不限于演出举办单位名称、演出名称、演出日期等内容）；

7. 在歌舞娱乐场所、酒吧、饭店等非演出场所举办的营业性演出，应提供场所的《娱乐经营许可证》复印件或同意开业的消防安全证明复印件，如公安消防部门出具的《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合格证》；在演出场所举办的营业性演出，可以提供演出场所的《演出场所经营单位备案证明》复印件或者《营业性演出许可证》复印件，或者同意开业的消防安全证明复印件；

8. 申请举办临时搭建舞台、看台的营业性演出，还应提供安全保卫工作方案和灭火、应急疏散预案，以及依法取得的安全、消防批准文件复印件；

9. 演出节目单及与节目单对应的视听资料：歌曲类节目应当提交歌词文本，用外文演唱歌曲应提交中外文对照歌词；乐曲类节目应当提交音频资料；舞蹈、杂技类节目应当提供视频资料；戏剧、曲艺等语言类节目应当提交剧本。

申请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场或在5个工作日内作出受理决定，并出具《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和《申请材料清单》。

申请材料不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场或在5个工作日内出具《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补正告知书》，一次告知申报单位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视为受理。

（二）审核与决定

县级文化行政部门在3个工作日内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作出决定。其中，作出许可决定的，自决定之日起1个工作日内向申请人颁发批准文书；作出不予许可决定的，自决定之日起1个工作日内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三）批准文书送达

申请人在申请表上选择自取的，可以按照网上公开的领取期限、电话通知或短信通知，并携带有效证明来领取批准文书；申请人在申请表上选择挂号信或快递到付的，在收到批准文书后应告知文化行政部门。

（四）决定公开

自作出决定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如距演出举办日期不足2日的，应于演出前），在官方网站上公开审批结果；没有自有网站的，在办公场所显著位置公开审批结果。

（五）变更时间

受理人员应当核对以下材料：

1.营业性演出申请登记表；

2.原批准文书；

3.文艺表演团体、演员同意参加变更时间后演出的书面函件，应包括但不限于演出举办单位名称、演出名称、演出地点、演出日期等内容；

4.场地证明，演出举办单位与演出场所的协议或演出场所出具的场地证明，应包括但不限于演出举办单位名称、演出名称、演出日期等内容。
（六）变更地点

受理人员应当核对以下材料：

1.营业性演出变更登记表；

2.原批准文书；
3.场地证明，演出举办单位与演出场所的协议或演出场所出具的场地证明，应包括但不限于演出举办单位名称、演出名称、演出日期等内容；

4.在歌舞娱乐场所、酒吧、饭店等非演出场所举办的营业性演出，应提供场所的《娱乐经营许可证》复印件或同意开业的消防安全证明复印件，如公安消防部门出具的《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合格证》；在演出场所举办的营业性演出，可以提供演出场所的《演出场所经营单位备案证明》复印件或者《营业性演出许可证》复印件，或者同意开业的消防安全证明复印件；

5.申请举办临时搭建舞台、看台的营业性演出，还应提供安全保卫工作方案和灭火、应急疏散预案，以及依法取得的安全、消防批准文件复印件。

（七）变更演员

受理人员应当核对以下材料：

1.营业性演出申请登记表；

2.原批准文书；

3.新增的文艺表演团体及演员名单（包括：姓名、性别、出生日期、身份证件类型及号码、职务）、新增演员有效身份证明复印件；有效身份证明指身份证、驾驶证、护照、军官证、士兵证、警官证；

4.演出举办单位与文艺表演团体（演员）的演出协议或文艺表演团体（演员）同意参加演出的书面函件（包括但不限于演出举办单位名称、演出名称、演出日期、演出地点等内容）。

（八）变更节目

受理人员应当核对以下材料：

1. 营业性演出申请登记表；

2. 原批准文书；

3. 演出节目单及与节目单对应的视听资料：歌曲类节目应当提交歌词文本，用外文演唱歌曲应提交中外文对照歌词；舞蹈、杂技类节目应当提供视频资料；戏剧、曲艺等语言类节目应当提交剧本；乐曲类节目应当提交音频资料。

上述变更项目可以一次多项申请变更，相同资料按要求提交一份。

（九）增加演出地备案

受理人员应当核对以下材料：

1.营业性演出申请登记表；

2.原批准文书；

3.《营业性演出许可证》副本复印件；

5.场地证明，演出举办单位与演出场所的协议或演出场所出具的场地证明，应包括但不限于演出举办单位名称、演出名称、演出日期等内容；

6.在歌舞娱乐场所、酒吧、饭店等非演出场所举办的营业性演出，应提供场所的《娱乐经营许可证》复印件或同意开业的消防安全证明复印件，如公安消防部门出具的《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合格证》；；在演出场所举办的营业性演出，可以提供演出场所的《演出场所经营单位备案证明》复印件或者《营业性演出许可证》复印件，或者同意开业的消防安全证明复印件；

7.申请举办临时搭建舞台、看台的营业性演出，还应提供安全保卫工作方案和灭火、应急疏散预案，以及依法取得的安全、消防批准文件；

8.节目单对应的视听资料：歌曲类节目应当提交歌词文本，用外文演唱歌曲应提交中外文对照歌词；乐曲类节目应当提交音频资料；舞蹈、杂技类节目应当提供视频资料；戏剧、曲艺等语言类节目应当提交剧本。

（十）经省厅批准的涉外、涉港澳台演出到演出地备案

1.省文化厅批文；

2.营业性演出申请登记表；

3.营业性演出许可证副本复印件；

4.节目及其视听资料；

5.临时搭建舞台、看台的演出，在演出前将演出场所合格证明提交县级文化行政部门。

（十一）撤销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撤销行政审批决定，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1.审批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作出行政审批决定的；

2.超越法定职权作出行政审批决定的；

3.违反法定程序作出行政审批决定的；

4.对不具备申请资格或者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作出行政审批决定的；

5.提交虚假材料或者以欺骗等不正当手段获得批准的；

6.依法可以撤销行政审批决定的其他情形。

（十二）主动变更或撤回

申请人在文化行政部门作出行政审批决定之前书面申请撤回行政审批申请的，应当终止行政审批，并书面通知申请人。申请人有权在审批过程中主动变更或撤回申请。

五、相关问题

（一）未成年人参加营业性演出，提供本人的同意函就可以吗？

答：不行。应当提供其监护人出具的书面同意材料或是监护人与文艺表演团体签署的书面同意函。

（2） 对演出节目内容及其视听资料是如何要求的？

答：鉴于演出活动具有艺术二次创作的特点，对于临时组台演出，其所报视听资料可以是演出或练习的视频资料。
（3） 演出经纪机构资质审核注意事项有哪些？

答：涉外及港澳台营业性演出活动的举办单位，应当符合《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及《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规定的条件。演出经纪机构取得《营业性演出许可证》满2年，但没有举办过营业性演出的，不得举办涉外及港澳台营业性演出。演出经纪机构有违反《条例》规定记录的，自行政处罚决定生效之日起2年内，不得举办涉外港澳台营业性演出。

（4） 两年以上从事演出的经历应当怎样计算？

答：从设立之日起计算。

（5） 企业邀请演员参加不对外的庆典演出，应如何审批？

答：属于包场演出，应当按照《条例》及实施细则的规定审批；至于企业内部工会组织本单位职工的演出，属于企业内部活动，不需审批。

（6） 歌迷会是否需要审批？

答：如果歌迷会有企业赞助或者歌手有出场费或者现场有演出活动，应当报文化主管部门审批。

（7） 歌手担任企业的形象大使，需不需要文化主管部门的审批？

答：不需要文化部门审批。但企业为推广所举办的演出，应当报文化主管部门审批。

（8） 电视台录制文艺节目需不需要审批？

答：在演播厅外从事电视文艺节目的现场录制，凡符合《实施细则》第二条规定条件的，均应当委托演出经纪机构承办，并依照《条例》及《实施细则》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防止任何单位以录制节目的名义为名规避审批，确保演出市场的公平、公正。

（9） 模特选拔、选美、选秀、走秀活动是否应当依照《条例》审批？

答：模特选拔、选美、选秀、走秀活动不属于文艺演出活动，不在《条例》的调整范围之内。

（10） 外资投资演出项目是否有限制？

答：《条例》仅对外商投资设立演出市场主体有准入限制，对外商投资演出项目的行为没有做出具体规定，但公开演出时要按照规定办理相关审批手续。

（11） 建立和加强演出市场信息通报制度具体的措施有哪些？

答：建立演出市场信息通报制度，省级文化行政部门及时将演出批准文件通过网上公示、公文抄送等方式告知演出地县级文化行政部门及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演出批准文件应当包括演出名称、演出团体或者个人、演出时间、演出地点、节目内容以及演出活动举办单位等内容。

附录1

办事流程示意图


附录2

省份/区县营业性演出申请登记表

	演出举办单位/个人
	
	证号
	

	地址
	
	结果送达
	自取/挂号信/快递到付

	申请事项
	内地/涉港澳台/涉外
	举办/变更/备案

	演出名称
	
	原批文号
	变更/备案填写

	主要演出类型
	流行乐/古典乐/歌剧/DJ/其他音乐/民族舞/芭蕾舞/现代舞/舞剧/其他舞蹈/话剧/默剧/音乐剧/儿童剧/其他戏剧/魔术/杂技/马戏/其他杂技/相声/戏曲/小品/其他曲艺/其他（单选）

	备注
	演出类型栏选择含“其他”字样选项的在此填写具体类型名称

	...入境停留日期、时间、巡演首演地在申请涉港澳台/涉外营业性演出时填写...

	入境停留日期
	201X-X-X至201X-X-X
	入境停留时间
	数字  日

	本轮巡演首演地
	具体到地级市         
	演出（剧）节目
	见附件

	主要演员（团体）
	（全体演员名单见附件）

	本地演出场所1
	
	日期
	201X-X-X至201X-X-X
	场次
	数字

	地址1
	

	本地演出场所2
	
	日期
	201X-X-X至201X-X-X
	场次
	数字

	地址2
	

	本地演出场所3
	
	日期
	201X-X-X至201X-X-X
	场次
	数字

	地址3
	

	项目联系人姓名
	
	我（单位）申请举办营业性演出，遵守《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及《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确保所提供的申报材料全部真实有效，并且对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盖章）

	演出经纪人员证号
	演出经纪机构填写
	

	项目联系人移动电话
	
	

	项目联系人固定电话
	
	    我单位近2年内无违反《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情形。（申请涉外/涉港澳台营业性演出时填写）


   年    月    日

演员名单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职务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演出剧（节）目

	序号
	名称
	演出类型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填写说明：演出类型填写以下其中一种：流行乐/古典乐/歌剧/DJ/其他音乐/民族舞/芭蕾舞/现代舞/舞剧/其他舞蹈/话剧/默剧/音乐剧/儿童剧/其他戏剧/魔术/杂技/马戏/其他杂技/相声/戏曲/小品/其他曲艺/其他

附录3

省份/区县营业性演出准予许可/备案决定

      文   号      

	许可/备案事项
	内地/涉港澳台/涉外营业性演出
	举办/变更/备案

	演出名称
	

	举办单位/个人
	
	证号
	

	主要演员（团体）
	（全体演员名单附后）

	在内地演出时间
	201X-X-X至201X-X-X 共   天（涉外/涉港澳台营业性演出填写）

	是否属于外国人在中国短期工作任务
	涉外营业性演出停留时间不超过90日的填“是”，不然则填“否”。

	本地演出日期
	201X-X-X至201X-X-X
	演员人数
	数字

	本地演出场所1
	具体地址和场所名称
	场次
	数字

	本地演出场所2
	场所超过2个的，另附表
	场次
	数字

	审批联系人
	
	联系电话
	

	演

出

剧

（节）

目
	 


   审批机关
   年  月  日

填写说明：多页文件加盖骑缝章。

备注：1.举办临时搭建舞台、看台的营业性演出，演出举办单位应于演出前提交演出场所合格证明。
      2.                                                                                      
      3.                                                                                      
抄送： 
演员名单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职务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申请人提出申请





受理人员核对材料并作出处理








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告知向有关单位申请





不属于职权范围的





申请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





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的全部内容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县级文化部门审查材料，3日内作出同意或不同意的决定。





受理人员1日内通知申请人领取决定文件。同意的，颁发批准文书。









